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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概述

1.1核查目的

池州市绿城工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受芜湖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

限公司的委托，对芜湖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³受核

查方´）���� 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进行核查。此次核查目的包括：

- 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及其支持文件是否

是完整可信，是否符合《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

与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的要求；

- 根据《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

南（试行）》的要求，对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，判断数据及

计算结果是否真实、可靠、正确。

1.2 核查范围

本次核查范围包括

- 受核查方 ���� 年度在企业边界内的二氧化碳排放，即位于

芜湖市三山区经济开发区峨溪路 � 号的芜湖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

公司的化石燃料燃烧排放、工业生产过程排放、净购入电力产生的

排放等。

1.3 核查准则

- 《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

（试行）》；

- 《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》；

- 《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国家发展改革委 ���� 年

第 �� 号令）；

- 国家或行业或地方标准；

2. 核查过程和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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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场核查后，池州市绿城工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核查组于 ����

年 � 月 �� 日完成核查报告。根据池州市绿城工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

内部管理程序，本核查报告在提交给核查委托方前须经过池州市绿城

工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独立于核查组的技术复核人员进行内部的技

术复核，技术复核由 � 名技术复核人员根据池州市绿城工程咨询服务

有限公司工作程序执行。

3. 核查发现

3.1 重点排放单位基本情况的核查

核查组通过查阅受核查方的法人营业执照、厂区平面图、工艺流

程图等相关信息，并与企业相关负责人进行交流访谈，确认如下信息：

（1）受核查方简介

- 受核查方名称：芜湖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

- 所属行业：防水建筑材料制造，国民经济行业代码为 ����，

属于核算指南中的³工业其他行业企业´

- 地理位置：芜湖市三山区经济开发区峨溪路 � 号

- 成立时间：���� 年 � 月 �� 日

- 所有制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

- 组织机构代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.

经营范围：各类防水材料、防腐材料、保温材料、湖沥青

材料、砂浆材料及其他相关建筑材料和建筑成套设备的技

术开发、制造、销售、技术服务。承接防水施工、防腐保

温施工。

- 负责人：吴士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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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受核查方主要的产品或服务

受核查方主要从事新型节能防水卷材、防水涂料两大类近百种型

号的产品的研发、制造、销售等业务。生产工艺流程如下：

（3）受核查方能源管理现状

受核查方主要能源消耗为天然气、电力和热力，能源通过经定期

校准的计量器具统计使用量，按照各类能源的购入发票或者车间抄表

记录每月的能源消耗量。

（4）受核查方排放设施变化情况简述

核查组通过文件评审、实地观察和访问相关人员确认受核查方

���� 年度无排放设施变化。

（5）产品产量等情况

根据受核查方提供的成品统计表等资料，���� 年度受核查方主

营产品产值信息如下表 ��� 所示。

表 3-1 受核查方产品产值等相关信息表

年度 项目 量





� � �

3.3 核算方法的核查

核查组对排放报告中的核算方法进行了核查，确认核算方法的选

择符合《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（试

行）》的要求，不存在任何偏移。

3.4 核算数据的核查

3.4.1 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

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及访谈受核查方，对排放报告中的每

一个活动水平数据的单位、数据来源、监测方法、监测频次、记录频

次、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，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，结果如下：

3.4.1.1天然气消耗量数据核查

表 3-3 天然气消耗量核查

企业报告值 ���

核查确定值 ���

单位 万 1P�

数据来源 《能源消耗量统计表》

监测方法 流量计

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

记录频次 每月记录、每年汇总数据

数据缺失处

理
无

交叉核对 通过核算财务结算单、能源结算统计表确认企业每

个月消耗天然气数据一致。随机抽取 � 个月的发票

与结算单交叉核对，确认数据一致。

核查结论 核查组认为报告的数据是真实、可靠、正确且符合

指南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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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算单交叉核对，确认数据一致。

核查结论 核查组认为报告的数据是真实、可靠、正确且符合

指南要求。

3.4.1.4净购入热力活动水平数据核查

表 3-6 热力消耗量核查

企业报告值 ����

核查确定值 ����

单位 *-

数据来源 《���� 年能源费使用台账》

监测方法 热力表计量

监测频次 实时监测

记录频次 每月抄表记录，每年汇总数据

数据缺失处

理
无

交叉核对 通过核算财务结算单、能源结算统计表确认企业每

个月消耗电力数据一致。随机抽取 � 个月的发票与

结算单交叉核对，确认数据一致。

核查结论 核查组认为报告的数据是真实、可靠、正确且符合

指南要求。

综上，经现场核查，池州市绿城工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核查组确

认受核查方核证后的 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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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的单位、数据来源、监测方法、监测频次、

记录频次、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，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，具

体结果如下：

3.4.2.1 天然气排放因子核查

排放因子： 单位热值含碳量（W&�7-）
数值： ����
数据来源： 《核算指南》中缺省值

排放因子： 碳氧化率（�）

数值： ��
来源： 《核算指南》中缺省值

3.4.2.2 净购入电力排放因子核查

排放因子： 净购入电力排放因子（W&2��0:K）
数值： ������
数据来源： 关于做好 ����—���� 年发电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

告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（环办气候函〔����〕�� 号）

3.4.2.3净购入热力排放因子的核查

数值 ����

数据项 净购入热力排放因子

单位 W&2��*-

数据来源： 《核算指南》

综上，经核查，核查机构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核证后的 ���� 年

度碳排放报告中选取的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其来源合理、可

信，符合《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（试

行）》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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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.3 碳排放量计算的核查

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碳排放量计算公式无误，排放总量无偏差，

核证受核查方

䇔䇔䇔䇔䇔䇔䇔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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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所述，核查组通过核查验算，确认芜湖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

限公司提交的温室气体排 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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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的相关要求。经核查，该

公司 ���� 年度碳排放量如下表 ���：

表 4-1 经核查的排放量（年度：2023）

年

份

化石燃料燃烧排

放（tCO2）

净购入热力、电

力引起的排放量

（tCO2）

工业生产过

程排放

（tCO2）

总排放量

（tCO2）

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 14968.68

- 未覆盖问题描述：芜湖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���� 年度

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的问题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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